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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熟人社会到弱熟人社会
——皖西村落人际关系的社会网络分析

 
作者：□苟天来  左停 来源：《社会》2009年1期    时间：2009-06-01

  对皖西山区一自然村落整体关系图谱的研究发现：远非已有研究所认为的那样，自然村落中的村民们彼此之

间仍然存在亲密的交往，事实上，他们之间并不存在相互的直接关系，很难再称得上是原先研究所概括的熟人社

会。 

  具体地讲，在自然村这个社会中，村民间的交往中存在以下五个特征。 

  第一，村民之间的交往关系有明显的强弱之分。在本研究中，“合得来的或者说关系好的”被归为强关系，

“关系一般的”被归为弱关系，“见面只打个招呼的”和“见面也不打招呼的”被归为关系缺失。村民在强弱交

往关系中所表现出的交往频次、交谈的时间以及交换的信息和资源对对方或者自己的重要性方面均有所不同。 

  第二，即使在自然村内，无论是村民之间的强交往关系还是弱交往关系都有“不完全连接性”的特征，在强

关系交往中平均每个村民拥有3.14个强交往对象，在弱关系交往中平均每个村民拥有8.26个弱交往对象。同时，

在村民交往中，每个成员所拥有的交往对象仅占整个自然村49个成员中的很小一部分。这个特性决定村民不可能

直接从村落的其中任何一个成员中直接获得信息和资源。 

  第三，通过社会网络研究方法中的切割点、孤点分析发现，无论是强关系还是弱关系，大部分村民之间是通

过别人的交往网络间接连接在一起，并构成一个较大的整体网的。这个特性决定了村民有可能从其他村民处间接

获得信息和资源。 

  第四，在自然村内的强交往关系中也存在一些孤立的村民，考虑到家庭成员之间的交往，强交往关系中村民

的孤立状态虽然会得到改善，但孤立的村民仍然存在；而在弱交往关系中，则不存在孤立的村民。这说明，自然

村落的成员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获得那些依赖于强交往关系传播的信息和资源。 

  第五，强交往关系和弱交往关系网络中都存在被切割现象。考虑到家庭成员的关系，强交往关系的被切割现

象仍然存在，但在弱交往关系中未发现这种被切割的现象。这说明强交往关系网络中存在彼此依赖于切割点连接

的群体，那些依赖于强交往关系传播的信息和资源在传播过程中中断的风险也较高。 

  基于以上结论，研究发现在自然村落中人与人的熟悉是在一定的域之内的，这个域的边界是由间接连接、弱

交往关系、不完全连接和断裂风险高的强交往关系所构成。从这个角度讲，自然村难以具备彼此皆熟、知根知底

的特征，本研究将现阶段的这种村落特征概括为弱熟人社会。 

  从强弱关系的角度来看，依赖于弱关系连接构成的村落众人能够依靠间接连接成为一个整体网，强交往关系

的网络中存在较多的孤点和切割点而使其难以完全连通整个网络，同时还面临较大的断裂风险。事实上，由于在

间接传播和交换的过程中，信息和资源可能要经过传播者的筛选，因此在实际情况中更难完整地流经整个网络。 

  由于强交往关系并不是连接到社区的每一个成员，因此通过强关系网络传播的信息和各种重要资源也不能够



为每一个成员所获得。例如，在调查中，研究者发现一位从事茶业收购的茶商控制着自己所掌握的炒茶技巧，虽

然经历了很多年，但他都没把这项技巧告诉其他邻居。又如，村民的打工信息基本上是在强交往的熟人关系中传

播，强交往关系外的人很难得到这些信息。合作使用一些重要的农业生产工具常在强交往关系的农户中间发生，

而在弱交往关系的村民之间则难以看到这样的熟人合作。 

  随着农村中劳动分工的加强、从事非农职业的人越来越多、长年打工人口的增多以及对农村行政控制的力量

减弱，村落交往网络可能因为外出劳动力增加而增加更多的切割点，也可能因为切割点的外出而增加更多的孤

点，村落村民之间的社会关系还可能进一步弱化。另外，由于许多劳动力外出，村落社会对外的连接也会发生改

变：各种节点从外部获取信息和资源的位置可能发生变化，由此信息传播的路线也会发生变化。 

  弱熟人社会的特征给很多农村发展项目带来重要的理论参考和政策启示，即农村中存在恒定的强关系网络和

弱关系网络，其相应的弱熟人社会特征会成为信息和资源交换的重要约束。如果忽视其中存在的大量切割点和孤

点以及网络的间接性，那么极有可能使得诸多政策信息、技术信息以及其他信息和资源难以通达到整个村落，尤

其是那些可能位于孤点位置的弱势农户。（杨玉珍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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